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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训中心教师工作守则 

 

第一条 严格按照学校的实训教学计划和相应的实践教学规范，履行实训教学工

作，服从教学要求和安排。 

第二条 按实训大纲与要求（实训目的、任务与要求、内容与方法、时间、考核

与成绩评定的方法）制定教学内容并严格执行。 

第三条 实训教师应对本教学部分工作全面负责。认真做好实训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如刀具、量具、材料、工具等），做好教案与备课笔记等工作。 

第四条 严格执行《工程实训中心安全规则》对学生经常进行实训安全教育，严

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并对学生实训过程的安全负责。 

第五条 实训教师要重视实训育人，严格执行考勤与考核等各项制度。 

第六条 认真做好学生实训记录，做好学生实训的考核工作。 

第七条 实训教师要加强自身业务提高（理论与实际操作技能），执行上岗培训

制度，不合格者不能上岗。 

第八条 认真做好实训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保障设备正常使用。保证实训场

地整洁。做好对刀具、量具、工具的保养与维护工作等。 

第九条 做好书育人、为人师表，加强政治学习，发挥团队精神，爱岗敬业。 

 

 

 

 

2015 年 6 月 1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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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训中心安全操作规程 

 

第一章  铣床 

第一条 操作时必须穿工作服，操作者衣服袖口要扣紧，不准穿凉鞋，女同学戴

好安全帽并将头发盘入帽檐内，戴好防护眼镜。 

第二条 开车前检查刀具、工件装夹是否牢固可靠，刀具运转方向与工作台进给

方向是否正确。 

第三条  铣刀与衬套与刀杆的配合必须合理，并保持清洁。 

第四条  使用快速进给时，当工件快接近刀具时必须事先停止快速。 

第五条  一般情况下只用逆铣而不用顺铣。 

第六条  零件铣削后应去除毛刺（另有去刺工序的除外） 

 

第二章  铸造 

第一条 工作前检查自用设备和工具，砂型必须排列整齐，并留出浇注通道。 

第二条 造型时要保持分型平整，吻合，烘模造型有缝处要用泥补牢，防止漏铁

水。 

第三条 禁止用嘴吹分型砂，使用吹风器（皮老虎）时，要选择无人的方向吹，

以免砂尘进入眼中，更不得用吹风器嬉笑打闹。 

第四条 平锤、砂棒及其他工具都摆放整齐，下班时收好工具并清洁场地。 

第五条 浇注铁水或高温熔铝时，除直接操作者外，其他人必须离开一定的距离。 

第六条 铁水包使用前必须烘干，扒渣棒一定要预热，铁水面上只能覆盖干草灰，

不得用草包等其他易燃物。 

第七条 浇注速度及流量掌握得当，浇注时人不能站在铁水或熔铝正面，并严禁

从冒口正面观察铁水或熔铝。 

第八条 发生任何问题时要保持镇静，服从统一指挥。 

 

第三章  锻造 

第一条 及时检查所用工具有无断裂，锤、小锤和型锤等工具与柄链接是否牢固。 

第二条 在操作前，必须穿戴必要的防护用品，如：工作服、手套、防护眼镜。 

第三条 不经允许不准擅自动用锻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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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严格遵守机锻和手锻的操作规程。 

第五条 料和冲孔时候，周围人员应避开，以防抖飞出伤人。 

第六条 不准用手代替钳子直接拿工件。 

第七条 操作中严格控制锻造温度规范。 

第八条 用电炉加热时，下班前必须关闭电源，并将易燃品移开，以确保安全。 

 

第四章  热处理 

第一条 在操作前，首先要熟悉热处理工艺规程和所使用设备 

第二条 在操作前，必须穿戴必要的防护用品，如：工作服、手套、防护眼镜等。 

第三条 设备危险区（如电炉的电源导线、配电屏、传动机构等）及电闸，不得

随便触动，以免发生事故。 

第四条 热处理仪表、仪器未经同意不得随意调整或使用。 

第五条 凡已经热处理的工件，不要用手去摸，以免工件未冷而造成灼伤。 

 

第五章  电焊 

第一条 操作时必须穿专用工作服，操作者衣服袖口要扣紧，女同学戴好安全帽

并将头发盘入帽檐内。 

第二条 使用焊机前检查电气线路是否完好，二次线圈和外壳接地是否良好。 

第三条 操作前必须检查周围有否易燃、易爆物品、如有必须移开才能工作。 

第四条 开动电焊机检查电焊夹钳柄绝缘是否良好。电焊夹钳不使用时，应放到

绝缘体上。 

第五条 推闸门开关时，身体应偏斜站立，并一次推足，然后开动焊机。停机时，

要先关电焊机再拉开闸门开关。 

第六条 电焊时必须戴好焊接面具，手套，肉眼切勿直视电弧。 

第七条 严禁焊接封闭式的简体及松香筒、香蕉水筒、氢气筒等易燃物品容器，

否则会引起爆炸事故。 

第八条 移动电焊机位置时必须先切断电源，突然停电应立即关好电焊机。 

第九条 电焊机如有故障或电线破烂漏电或保险丝烧断应停止使用，并报告有关

人员修理。 

第十条 下班时，应将工具整理好，并打扫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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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磨床 

第一条 操作时必须穿工作服，操作者衣服袖口要扣紧，不准穿凉鞋，女同学戴

好安全帽并将头发盘入帽檐内，戴好防护眼镜。 

第二条 磨削系高速切削，又为精密加工，砂轮较脆易坏，操作者处处要特别小

心谨慎，未经平衡的砂轮禁用。 

第三条 开车前检查砂轮罩，挡铁等是否完好紧固，并根据工件材料、硬度、粗

糙度等选用适当的砂轮，开车后，空转 1-2 分钟，待机床及砂轮运转正常后再工作。 

第四条 外圆磨床用顶针装夹时，顶针必须顶在顶针孔内。平面磨床加工高而狭

或底部接触面较小的工件时，工件周围必须用挡铁而且挡块不得低于工件的 2/3，带

工件吸牢后方可进行加工。 

第五条 磨床各油路系统必须保持畅通，主轴等转动部分绝对不允许在缺乏润滑

的情况下运转。 

第六条 严格遵守磨削对刀具的规定，将砂轮引向工件时应尽可能非常均匀和小

心，避免冲击。 

第七条 行程定位块的位置必须正确可靠，并经常检查是否松动。 

第八条 干磨零件时要戴口罩，湿磨的机床停车时要先关冷却液，让砂轮空转 1-2

分钟进行脱水。 

 

第七章  钳工 

第一条 操作时必须穿工作服，操作者衣服袖口要扣紧，不准穿凉鞋，女同学戴

好安全帽并将头发盘入帽檐内，操作钻床时戴好防护眼镜。 

第二条 不可用无手柄的锉刀、刮刀等。榔头柄安装必须牢固可靠。 

第三条 工件夹紧在钳口内要牢固，夹持小而薄的零件，应当小心夹痛手指。 

第四条 一切工具装入要稳当，不要深处钳桌外，以免振动或碰掉后跌坏或其他

事故。 

第五条 冲头等尾部不准淬火，不准有裂纹，卷边，毛刺等情况。 

第六条 工作时，不能对着别人，快到尽头处，锤击力应稍轻，以免切屑飞出伤

人。 

第七条 手持锯削零件时，用力要均匀，不能重压或强扭，零件快断时，用力要

小而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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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攻丝和铰孔时，用力要均匀，大小要适当，以免损坏丝攻和铰刀。 

第九条 使用砂轮机和钻床等设备时，应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并遵守其使用规则。 

第十条 装配时，笨重零件的搬运应量力而行，搬不动者，请其他同学协助帮忙。 

第十一条 装配清洗零件时，注意不要接近火种，用油加温轴承时，温度不得

超过 200℃以防火灾。 

第十二条 使用电炉及其他机电设备时，注意有无漏电现象，以防触电。 

第十三条 装配中用扳手、起子等均要符合规定要求，用力不能过猛。以防打

滑造成事故。 

第十四条 下班时，所用的工具必须整理清点并放整齐，打扫好场地，保持文

明环境。 

 

第八章  车床 

第一条 操作时必须穿工作服，操作者衣服袖口要扣紧，不准穿凉鞋，女同学戴

好安全帽并将头发盘入帽檐内，戴好防护眼镜。 

第二条 工件和车刀必须安装牢固。 

第三条 操作时，严禁戴手套。 

第四条 卡盘扳手必须随时取下。 

第五条 车削中勿将头部正对工件旋转方向。 

第六条 机床导轨上严禁放工具及工件等。 

第七条 操作时，不准用手直接清除铁屑。 

第八条 开车后操作者不能随便离开车床。 

第九条 停车时，不得用手刹卡盘。 

第十条 变速时，必须停车。 

 

第九章  数控机床 

第一条 操作时必须穿工作服，操作者衣服袖口要扣紧，不准穿凉鞋，女同学戴

好安全帽并将头发盘入帽檐内，戴好防护眼镜。 

第二条 工作时必须穿工作服，长头发必须戴工作帽，不允许戴手套操作。 

第三条 安装工件、刀具必须牢固，不要将工具等遗留在机床内。 

第四条 做刀具轨迹模拟仿真时，必须将机床的机械锁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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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不要将未经模拟仿真、检查过的程序直接执行。 

第六条 加工时，需将机床防护门关上，禁止触摸运动的主轴、刀具等运动部件。 

第七条 清理铁屑时，应用铁钩等专用工具。 

第八条 遇到紧急状况时，按下紧急停止按钮。 

第九条 机床在运行时，操作者不得原离岗位。 

第十条 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机床。 

2019 年 8 月 1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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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训中心金工实训须知 

 

第一章  实训安全注意事项 

第一条 实训学生必须穿戴好劳防用品，扣好衣服，扎好袖口，不准穿裙子、短

裤、汗背心、拖鞋、凉鞋、高跟鞋，女同学必须戴上工作帽,并将头发盘入帽檐内。 

第二条 冷加工不准在工作时戴手套，以免卷入机床旋转部分，造成事故。 

第三条 如遇电动机发热，发生噪音等不正常现象，或机床设备有漏电现象（如

手感麻电），或万一碰到紧急事故，必须注意首先关闭电源（空气开关或其它闸刀

开关往下拉为关，电源按钮红色为关，千万不能搞错）并立即报告有关指导老师。 

第四条 严禁用手去清除切屑，应用特备的铁钩子或刷子。 

第二章  机器设备操作规定 

第一条 一切机器设备，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动手，如，擅动开关或动手柄等。 

第二条 操作机器须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操作（见车间内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 

第三条 两人或两人以上使用一台机床时，特别注意，只能一人操作，严禁两人

同时操作。 

第四条 离开机床或因故停电时，应随手关闭机床电源。 

第五条 实习时，应注意保养和爱护机器。工具及量具要防止损坏，一旦损坏，

根据实际情况应酌情赔偿。每天机床使用完毕后，应按规定做好清洁和保养工作，

如不合要求，指导老师可令其重做，否则本次实习可视为未完成。 

第三章  考勤规定 

第一条 实习人员按实训规定的时间执行，不得迟到、早退、迟到早退累计达三

次者为矿工一天处理。 

第二条 实习期间中途不得离开岗位，未征得实习指导老师的同意，擅自离开者，

作矿课半天处理。 

第三条 实习人员在实习中一般不会客，不请事假，如有特殊情况，必须经教务

处批准后，由“中心”通知安排其离开实习岗位。所缺实习内容安排时间再补。 

第四条 实习人员病假，必须有医生证明。 

第五条 实习人员因故请假超过某一工种实习时间三分之一者，该工种必须补实

习。 

第六条 在实习中，尊敬指导老师，虚心请教，热情而有礼貌，听从指导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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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注意听讲及示范。 

第七条 应在指定实习地点工作，不随便走动，不高声喧哗或在车间打闹嬉戏，

不准做与实习无关的事。 

第四章  学生金工实习成绩考核办法 

第一条 学生金工实习总成绩，根据其平时实习总成绩和综合考试（笔试）成绩

按比例折算而成：平时实习总成绩占 60%，综合考试成绩占 40%。 

第二条 各工种平时成绩由指导老师根据学生平时的操作水平、产品质量、实习

报告完成情况及实习表现（包括遵守纪律、努力工作、虚心好学等）四方面，以百

分制评定。 

第三条 平时实习总成绩不及格者及实习报告不全或质量很差者，不得参加综合

考试。 

第四条 实习总成绩不及格者，应进行重修由校实践教育科统一安排。 

第五条 缺任何一个工种实训成绩，不给予实习总成绩。 

第六条 凡应工伤、病假（需医生证明）、事假（需系主管部门证明）等，并经

“中心”同意者所进行的补实习评分标准和其他同学一样对待。凡应组织纪律、劳

动态度、操作技能或无故矿工等原因所进行的补实习，其实习在及格分数线上的均

按“及格”处理。 

第七条 因病、因公事不能参加综合考试者，允许补考，无故缺考者不予补考。 

第八条 考试作弊及累计矿工超过两天者，均作为实习不及格处理，情节严重者

要根据教务处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2019 年 1 月 1 日修订 


